北京华电万方管理体系认证中心公开文件/获证组织须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DD-ZY-02    B/3

组织信息变更通报表

证书注册号：
	原组织名称
	
	原法人
	

	新组织名称(盖章并附新执照复印件)
	
	新法人
	

	变更地址
	
	变更邮编
	

	变更最高管理者
	
	变更管代
	
	变更联系人
	
	变更电话
	

	信   息   通   报   内   容

	1

1.1

1.2

1.3

1.4

1.5
1.6
1.7

1.8
	体系的更改
法定代表人/最高管理者/管理者代表/联系人是否变更；            

组织结构是否变更；
主要工艺/设备是否变更；
体系文件是否变更；
认证产品标准清单是否变更；

产品范围是否变更

重大危险源清单是否变更(适用于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)

法律、法规清单是否变更
	□  

□   

□   

□   

□   
□   
□

□

	2

2.1

2.2

2.3
	体系运行情况
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是否合格
系统内的安全评比检查工作是否合格(适用于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)

是否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/质量事故
	□
□   
□

	3

3.1

3.2
	顾客的反馈意见
满意程度是否提高

是否有申、投诉情况
	□   

□   

	4

4.1

4.2
	证书和标志的使用（如具备）
是否用在产品、包装、标签上；
是否在宣传资料中使用证书和标志
	□ 

□  

	5
	是否持续有效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（即：每年有效年检）
	□  

	6
	认证产品有生产许可证要求的,许可证是否依然在有效期内
	□  

	7
	是否有其他方面的变更(组织名称、通讯地址、电话、经营场所等)；
	□ 

	8
	对华电万方是否有意见或建议
	□  

	组织填报人/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织管理者代表签发/日期：

	填
表
说
明
	1. 以上各项内容仅针对体系覆盖范围，如有发生，请在“□”中划“×”, 并采用“A4”纸附相应的资料或说明；示例: (1)体系如有变更，须将变更内容清单以及变更后的文件内容一并上报;
(2) 产品标准清单如有变更,须将变更的标准清单上报; 
(3)证书和标志如在宣传资料上使用,须将宣传资料上报;
(4)如有申、投诉情况发生须提供相关记录；
2. 填写内容应真实、字迹清楚、整齐；
3. 本表随《获证组织须知》一并发给组织，请妥善保管，在以上内容发生变更时，应立即与HDWF通报。特别是重大安全事故/质量事故应随时通报，若因组织隐瞒实情不上报而造成的后果，由组织自行负责；
4. 本表可采用邮寄、送交、传真，发电子邮件等形式报至HDWF综合部，由综合部转到相关部门存档；
5. 此表复印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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